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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AE_B6_E6_9D_8E_E7_c26_22474.htm 十二、行政复议 行政复

议的原则：合法原则；公正原则；公开原则；及时原则；便

民原则 可提起行政复议的抽象行政行为：在对具体行政行为

申请行政复议时，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

审查申请:（1）国务院部门的规定；（2）县级以上地方各级

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；（3）乡、镇人民政府的规定

。以上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、委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

章。 不能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解决: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

分或其他人事处理决定或者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

调解或者其他处理的。 对海关、金融、国税、外汇管理等实

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

的，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。 十三、行政复议程序 

（1）复议申请:复议申请期限为自知道该具体行为之日起六

十日内，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超过六十日的除外，因不可

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，申请期限自障碍

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。 （2）行政复议的受理:行政复议机关

应在收到申请后五日内进行审查，决定不予受理时应书面告

知申请人，对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应告知申

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，受理日期自行政复议机关负

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计算。复议申请人可自收到不

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或者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依

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(3）复议案件的审理:政复议机关

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受理日起七日内，将复议申请书



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，被申请人应在十日内做出书面答复，

并提交相关材料。在行政复议过程中，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

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个人收集证据。行政复议决定做出

前，申请人经说明理由，可以撤回行政复议申请。除法律规

定的例外情况，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。 (4

）做出复议决定: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做

出复议决定，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

外，情况复杂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，经

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，并告知申请人

和被申请人，但是延长期最多不超过三十日。 十四、行政诉

讼 行政诉讼特有基本原则：人民法院特定主管原则.行政诉讼

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.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.不适

用调解原则；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原则；司

法变更权有限原则。 行政诉讼管理的分类主要有：（1）级

别管辖：基层、中级、高级、最高人民法院.（2）地域管辖

：一般地域管辖、特殊地域管辖、共同地域管辖.（3）裁定

管辖：移送管辖、指定管辖、转移管辖 行政诉讼参加人有：

原告、被告、共同诉讼人、第三人、诉讼代理人。 第一审程

序中无论哪一级人民法院，都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，一律实

行公开审理，不能书面审理，除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

外，应一律公开审理，并于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做出一审判

决，如延长判决，需上级法院批准；二审判决时间在二个月

内。 行政诉讼判决可分为六种：维持判决；撤销判决；履行

判决变更判决；行政赔偿判决；确认判决。 撤销判决适用的

五种情形: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，适用法律、法规错误，违

反法定程序，超越职权，滥用职权。 行政诉讼裁定是人民法



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，针对行政诉讼的程序性问题所作出的

裁判。 行政诉讼决定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过程中就判决、

裁定以外所涉及诉讼的事项作出的司法处理，其范围是：（1

）有关管辖；（2）关于诉讼期限；（3）关于回避事项；（4

）有关再审案件；（5）在司法实践中也会遇到《行政诉讼法

》中没有规定的事项，如指定法定代理人，确定不公开审理

，承担诉讼费用等，这些事项往往以决定方式作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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